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06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6年 09 月 19日家庭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03 月 13日家庭教育委員會修訂 

壹、依據： 

 一、民國 103年 6月 18日修正之「家庭教育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國 103年 7月 2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81750號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 加強學校與家庭之聯繫，激發家長關心子女，協助學校教育，增進教學 

       結果。 

   二、 提昇家長親職教育知能，以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強化家庭教育功能，培 

       育健全國民。 

   三、 善用社會資源，加強家庭教育，促進國民教育正常發展，建設和諧樂利 

       的社會。 

 四、提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策略、教學技巧。 

 五、透過家庭教育方案、計畫、活動等增進學生及其家庭福祉。 

 六、結合多領域教學，以滿足多元家庭之需求。 

 七、符合多元價值社會潮流，讓學生學習尊重不同的家庭價值觀。 

參、組織成員: 

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輔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   

由教師兼行政代表(訓育組、輔導組、生教組、教學組)4人、職員代表(臨床

心理師、社工師)2人、教師代表(國中部導師代表、高職部導師代表)2人、

家長會代表 1人組成，共計 11人，委員會教師代表成員由校長聘任，家長

會代表由家長會遴選。 

肆、實施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 

伍、實施內容： 

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時間 負責單位 對象 

一、成立

行政組織

與運作 

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育推動執行

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上學期 106

年 9月 19

日，下學期

107年 3月

13日召開 

學輔處 教職員 



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時間 負責單位 對象 

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並納入

學校行事曆 

106年 8月 

107年 1月 

 

學輔處 

教務處 

總務處 

全體師生 

學校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電子郵

件信箱及電話專線服務 

106年 9月 學輔處 

教務處 

學生 

教師 

家長 

二、實施

家庭教育

課程及活

動 

新生家長座談會(107 年入學新

生) 

107年 6月

22日 

學輔處 

教務處 

家長 

學生親職講座：親職、倫理、性

別、婚姻、失親、家庭資源管理、

多元文化及其他議題 

107年 1月 5

日辦理性平

宣導；107

年 7月 2日

辦理「桌遊

媒材應用在

特殊學生的

分享」家庭

親職講座與

知能研習 

學輔處 

輔導組 

學生 

教師 

家長 

  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暨班親會 

106年 8月

26日、8月

27日、9月 2

日、107年 6

月 2日、6月

16日舉辦

IEP會議。 

教務處 

教學組 

家長 

學生 

辦理教師及家長「家庭教育」專

業知能研習及講座 

107年 7月 2

日辦理「桌

遊媒材應用

在特殊學生

的分享」家

庭親職講座

與知能研習 

學輔處 

輔導組 

教師 

家長 

家庭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親職、

子職、倫理、性別、婚姻、失親、

家庭資源管理、多元文化及其他

家庭教育事項 (每學年至少四小

時) 

105年 8月

至 106年 7

月 

教務處 

教學組 

學生 



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時間 負責單位 對象 

班週會：「家庭教育」相關議題

討論-感恩、孝順、禮節 

105年 8月

至 106年 7

月；107年 5

月 18日班周

會主題:孝

順 

學輔處 

訓育組 

學生 

添購家庭教育相關圖書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心理師

已於 106年

9月申請添

購家庭教育

相關繪本 

教務處 學生 

配合節慶辦理家庭教育相關主題

(系列)活動專案活動，例如:母親

節、孝親家庭月、祖父母節活動

等 

107年 5月

11日母親節

活動 

學輔處 

訓育組 

學生 

家長 

利用刊物、網站或電子刊版等宣

導家庭教育。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 

教務處 學生 

家長 

畢業典禮活動 
107年 6月 8

日 

學輔處 

訓育組 

學生 

家長 

三、提供

相關家庭

教育諮

商、諮詢

或輔導 

與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的學

生家長或監護人聯繫、家庭訪問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 

學輔處 

生教組 

輔導組 

家長 

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詢或輔導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 

學輔處 

輔導組 
家長 

四、其他 

家庭教育資料填報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 

學輔處 

教務處 

填報人員

( 臨 床 心

理師) 

於學校網路連結家庭教育相關專

業機關(構)網址 

106年 8月

至 107年 7

月 

教務處 
教職員工

生、家長 

   



陸、經費來源：由本校學輔處性別教育及校園安全費用計畫、相關業務費支應。 

柒、本計畫經家庭教育委員會議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辦理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 

指標 依據 檢核項目 學校初核 填表說明 

一、 

成立

行政

組織

與運

作 

家庭教育法

第 12條 

家庭教育活

動應於學校

行事曆載明。 

1.成立跨處室之家

庭教育推動執行

小組，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 

符合 

 106.09.19第 1次家庭

教育委員會議 

 107.03.13第 2次家庭

教育委員會議 

不符合，說明：        

 

1.檢附學校

家庭教育實

施計畫、小組

成員名單、會

議紀錄等相

關資料。 

2.檢附學校

行事曆並註

記。 

 

2.訂定家庭教育實

施計畫，並納入學

校行事曆。 

符合 

不符合，說明：        

3.學校應提供家庭

教育諮詢電子郵

件信箱及電話專

線服務。 

（1）設置處室： 

      學輔處       

（ 2）信箱帳號： 

mlses10206@mail.m

lses.mlc.edu.tw             

（ 3）電話號碼： 

(037)266498#301           

符合 

不符合，說明：        

二、 

實施

家庭

教育

課程

及活

動 

1.家庭教育法

第 12條：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每

學年應在正

式課程外實

施 4小時以

上家庭教育

課程及活

動，並應會同

家長會辦理

親職教育。 

2.家庭教育法

1.每學年將家庭教

育在正式課程外

實施 4小時以上家

庭教育課程及活

動，並應會同家長

會辦理親職教育。 

符合 

 107年 7月 2日辦理

「桌遊媒材應用在特

殊學生的分享」家庭親

職講座與知能研習 

不符合，說明：        

1.4 小時以上

課 程 及 活

動，包括家

庭 教 育 相

關課程、研

習、座談、

個 案 輔 導

或其他。 

2.請書面檢

附 各 項 課

程 及 活 動

名 稱 、 主

題、參加對

2.辦理家庭教育相

關議題活動 :親

職、子職、倫理、

性別、婚姻、失

親、家庭資源管

理、多元文化及其

他。 

符合 

 107年 7月 2日辦理

「桌遊媒材應用在特

殊學生的分享」家庭親

職講座與知能研習 

 107年 5月 11日辦理

母親節活動「」，參與

人數   人。 

不符合，說明：        

mailto:10206@mail.mlses.mlc.edu.tw
mailto:10206@mail.mlses.mlc.edu.tw


指標 依據 檢核項目 學校初核 填表說明 

第 2條:「本

法所稱家庭

教育，係指具

有增進家人

關係與家庭

功能之各種

教育活動，其

範圍如下：親

職教育、子職

教育、性別教

育、婚姻教

育、失親教

育、倫理教

育、家庭資源

與管理教

育、其他。」 

3.家庭教育第

8條:「各級

學校為推展

家庭教育之

機構。」 

3.辦理家庭教育專

案活動，例如:孝

親家庭月、祖父母

節活動等。 

符合 

 107年 5月 11日辦理

母親節活動「」，參與

人數   人。 

 107年 5月 18日班周

會主題:孝順。 

不符合，說明：        

象、活動內

容 摘 要 及

辦 理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4.辦理教師「家庭教

育」專業知能研

習。 

符合 

 107年 7月 2日辦理

「桌遊媒材應用在特

殊學生的分享」家庭親

職講座與知能研習 

  參加人數： 57    

  辦理時數：  4    

不符合，說明：        

5.利用刊物、網站或

電子刊版等宣導

家庭教育。 

符合 

不符合，說明：        

三、 

提供

相關

家庭

教育

諮

商、諮

詢或

輔導 

家庭教育法

第 15條 

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於學

生有重大違

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應即

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及

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家

長）；並提供

相關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

導之課程（詳

高級中等以

1.已確認重大違規

事件或特殊行為的

學生，學校已通知其

家長或監護人。 

符合 

  服務人次：   19    

不符合，說明：        

 

2.提供家長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例

如：心理諮商師、社

工師、醫師----）。 

（1）以電話進行。 

 

符合 

  服務人次：  44     

不符合，說明：        

（2）提供相關之書

面或視聽資

料。 

符合 

  服務人次：   6    

不符合，說明：        

（3）至重大違規事

件或特殊行為

學生家中進行

符合 

  服務人次：   12    

不符合，說明：        



指標 依據 檢核項目 學校初核 填表說明 

下學校提供

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辦

法）。 

家庭訪問。 

（4）參加學校提供

之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課

程。 

符合 

  服務人次：       

不符合，說明：        

四、 

其他 

學校家庭教

育其他辦理

情形 

於學校網路連結家

庭教育相關專業機

關(構)網址。 

 

符合 

不符合，說明：       
 

 

 

 


